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文书送达通告
沪 (崇) 陈府送通字〔2025〕 第 160074号No.00009819

本机关已依法作出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》(文

书编号：  沪 (崇)陈府贵拆决字 (2025) 第160074号 ，

附后)。 因：

□当 事人难以确定；

口难以送达。

依据《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千规定》 第九条的规定，

特将上述文书予以通告。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满 10 日，《责

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》 视为送达 。

(本文书一式二份， 一份张贴， 一份存卷
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2025年8月19日

)


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
沪 (崇) 陈府责拆决字 (2025) 第 160074号

NO.00009828

法定代表人 ：

当事人： 张晓峰、 赵岚

证照号码 ： 310115********4919、 310115********0424

地址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*号 *室、上海市黄浦区望云路* 弄*号

/

经查，2025年 06月 03 日 14时42分本机关发现当事人张晓峰、 赵

岚在崇明区陈家镇北陈公路 1568 弄133号搭建 1 处建筑物， 属已建成，

位于北侧3层处，该建筑物东西长4. 7 米，南北宽2.5米，面积为 11.75

平方米，材 料为铝合金和玻璃，用作 阳光房。 该 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，

经过现场调查取证， 结合询问笔录以及调取的相关图纸证明， 最终认定

当事人的搭建行为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， 该行为违

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四十条第一款，依据《上海市城

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 第十一条第一款第 (八) 项、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们自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10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。

逾期不拆除的， 本机关可以依法报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

除。

如你们不服本决定，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个月内直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决定生效后，根据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的规

定， 附有违法建筑的情况将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予以记载。 如需办理该不

动产的转移和抵押登记的，应当向不动产登记事务机构提交本机关出具

的已完成整改的证明文件 。
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2025年08月 11 日

(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当事人， 二份存卷)


